附件：

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要点

集中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下称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依法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施工许可等建设手续。建设单位应按规定提交工程参建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签署的《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及相应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工程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下称主管部门）根据工程建设特点、规模及管理工作实际，成立相应质量安全监督小组，制定监督计划书，告知监督程序、抽查内容和有关要求，并对工程施工过程中参建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行为及工程实体质量、现场安全隐患进行抽查，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

一、参建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行为主要抽查内容

（一）建设单位

1、建设单位对工程质量安全全面负责。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按规定将工程发包给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委托监理的，监理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

2、委托有相应资格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及时协调解决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3、不得随意压缩工程项目合理工期、合理造价，及时支付安全生产相关费用。

4、建设单位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进场钢筋、水泥、砖等建筑材料、预制构配件和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进行检测。

5、督促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规范质量行为、加强质量管理，组织各参建责任主体进行开工前安全技术交底，督促施工质量问题的整改落实并书面回复。

6、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形成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7、组织各参建单位建立工程档案。

（二）勘察、设计单位

1、勘察、设计单位对工程勘察、设计质量负责。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涉及勘察、设计方面问题提出处理措施和意见。

2、按照勘察、设计文件进行基础验槽和工程验收。

3、勘察单位提供的勘察文件应当真实、准确，满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需要；

4、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三）监理单位

1、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安全承担监理责任。应根据工程规模、特点编制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

2、对进场材料、构配件等实行见证取样检测。

3、对重点部位、危大工程和关键工序实施旁站监理。

4、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监理。

5、对检查发现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下发监理通知，并督促改正。

6、组织工程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和竣工预验收。

7、收集、整理监理资料，工程竣工验收前提交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四）施工单位

1、施工单位对工程施工质量安全负责。应根据工程规模、特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存在模板支撑、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按程序审批。

2、项目经理、现场技术、质量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同时根据工程规模按规定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并建立相关技术、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3、按有关规范要求对进场材料、构配件等进行验收。

4、按照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对施工方面质量问题进行整改。

5、对工程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质量进行检验评定。

6、收集、整理有关技术资料，工程竣工验收前提交工程质量自评报告。

7、认真排查治理施工安全隐患，建立安全预警应急机制。

（五）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1、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对检测质量负责。应按有关标准对钢筋、水泥、砖等建筑材料、预制构配件和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进行检测。

2、检测报告形成的程序及结论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应对每次抽查情况做好记录，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行为，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处置措施。

二、工程实体主要抽查内容

质量部分：

（一）工程所用材料和构配件等，应按设计要求选用，有关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及进场检验报告齐全。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检验报告齐全。

（二）基槽开挖宽度、深度、槽底土质符合勘察、设计要求。

（三）基础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四）地圈梁、构造柱、悬挑构件等现浇混凝土构件钢筋绑扎、混凝土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五）砖砌体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六）预制构件、门窗洞口过梁安装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七）屋面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八）门窗安装、建筑节能、水电安装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安全部分：

（一）施工用电应采用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系统。

（二）脚手架材料、构造、节点搭设符合规范要求。

（三）起重设备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验收合格，取得使用登记证后投入施工使用。使用单位应加强设备使用过程的安全管理和维修保养。

（四）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帽、高处作业人员系挂安全带情况。

（五）临边、洞口、通道口等安全防护符合标准要求。

（六）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禁止使用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情况。

施工过程中，工程所在地主管部门开展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并做好相应记录。发现安全隐患或涉及结构和使用安全及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视情节轻重，采取责令改正、局部暂停施工等处置措施。必要时可采用相关仪器、设备对工程结构质量等进行监督抽测。

三、工程竣工验收监督管理要求

（一）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完成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合同约定的全部内容。

2、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

3、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检查评估合格。

4、工程实体质量抽查合格。

5、工程技术、质量资料完整。

（二）工程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原则上以一个小区、片区为验收单元，验收时应查看每一栋工程施工质量。参加验收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上签署验收意见。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工程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质量责任标牌。

（三）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交付使用。

（四）主管部门对工程竣工验收程序和过程进行监督。发现存在严重施工质量问题的，责令停止验收，经整改复查通过后，再行组织验收。建设主管部门应做好验收监督记录。

（五）主管部门应建立工程监督档案。监督档案包括监督登记表及相关资料、监督抽查（抽测）记录，监督抽查发现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的处置通知书及整改回复，质量问题及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相关资料，施工自评报告、监理评估报告、竣工验收监督记录、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其它有关资料等。

四、各级主管部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职责

省住建厅主要负责督查和指导工程所在地市、县（区）建立和落实工程质量领导责任制，督促各级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对工程质量、生产安全情况进行巡查和指导。

市级主管部门主要负责督查和指导县（市、区）主管部门开展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以及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安全行为和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抽查。

工程所在地县（市、区）主管部门主要负责本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对工程建设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对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并定期向省、市主管部门报告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状况。各级主管部门应保障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所必要的工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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